淄博市民营企业人员申办
APEC商务旅行卡的办法和管理规定
第一条：申请人资格
（一）因业务需要经常前往APEC经济体的我市民营企业人员，不包括外商独资、合资及台、港、澳资企业人员。

    （二）无刑事犯罪记录或被外国特别是实施旅行卡计划经济体的拒签记录。

第二条：申请材料

申请人所属企业将申请材料报经所属区县外办同意后，向市外办申请旅行卡，企业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市外办APEC商务旅行卡审批办文单。

（二）企业申请文件（包括公司简况、与APEC成员国家的往来情况、申请目的等，申请用公司红头文件，盖公司章），并附申请人简介（注明无犯罪记录，无APEC成员国家拒签记录）。    

（三）填妥的《申请APEC商务旅行卡专用事项表》一式三份（要求本人签名，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，字迹清晰且不能出边框）。

（四）填妥的《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表》一式三份（其中，访问目的一栏填写时，同企业人员访问目的要一致，内容要简洁，如“商务”）。

（五）申请人的有效因私护照复印件一式三份，护照有效期不少于3年。

（六）申办人员二寸近期白底免冠照片4张。

（七）申请人名单一式三份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单位、职务、护照号码）。

（八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，企业规模、效益、资产负债、利润、进出口等内容的材料。

（九）工商机关出具的申办企业性质认定书原件和复印件。

第三条：审办程序

（一）申办企业负责为本单位人员提出申请，并将申请人材料经区县外办同意后报市外办。

（二）市外办接到企业申请后，对该企业及申请持卡的人员进行全面审核，确认所报材料属实并符合相关要求后，将申请材料和市外办的审核意见报省外办。

（三）省外办根据企业申报材料和市外办的审核意见，为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出具《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专用批件》，并报送外交部领事司。

（四）领事司负责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复审，并为相关申请人制作和颁卡。

第四条：旅行卡的保管

（一）市外办统一保管本市民营企业人员的旅行卡。

（二）每次出国前，持卡人凭本企业介绍函到市外办领取旅行卡，市外办每张旅行卡收取1000元押金，回国后15日内将旅行卡交还市外办保管并退还押金。每次借出情况都要报省外办备案。

（三）市外办、区县外办要对有关单位使用旅行卡的情况实施监督。对因管理不善导致旅行卡遗失、损毁或被冒用并导致严重后果的，市外办将对相关企业采取通报批评并报上级外事部门中止、取消旅行卡。

第五条：重新申请及吊销旅行卡

（一）遇下列情形之一，申请人可重新申请旅行卡，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初次申请相同。

1、旅行卡有效期满、破损或遗失。

2、因遗失或更换护照等原因致使旅行卡注明的护照资料失效。

（二）遇下列情形之一，领事司将吊销持卡人的旅行卡。

1、旅行卡有效期内，持卡人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，其所在单位认为持卡人不宜继续持用旅行卡，并向市外办提出书面申请，由省外办告知外交部领事司。

2、持卡人资信出现不良变化或涉及经济纠纷及刑事案件等，不再符合持卡人所具备的资格。

3、持卡人不遵守旅行卡的管理办法。

4、领事司认定的其它不符合继续持卡的情形。

第六条：费用

根据《APEC商务旅行卡操作框架》原则及我国国情，按照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签发的第007004、007005、007008号收费许可证范围，首次颁发APEC商务旅行卡外交部领事司收费数额定为每卡720元人民币；根据山东省物价局、财政厅鲁价发[1999]300号收费许可范围，省外办每卡收取240元签证费；根据淄博市物价局淄价字[2012]34号收费许可范围，企业申办旅行卡每卡收取390元代办费。换发及补发旅行卡均按上述标准收费。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并由淄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市外办APEC商务旅行卡审批办文单
点击下载该文件
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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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YPERLINK "http://www.zbfao.gov.cn/biaoge/apec_5_shenqingbiao.doc"
点击下载该文件 

申请APEC商务旅行卡专用事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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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YPERLINK "http://www.zbfao.gov.cn/biaoge/apec_6_shixiangbiao.doc"
点击下载该文件
